
胡漢清：言論自由須顧國安
學者勿「法官上身」誤導年輕人「人權法至上」恐釀憲制危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香港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資深大律師胡漢清日

前提到，「港獨」分子組黨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的叛逆罪及煽動罪，「佔中三

丑」之一、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戴耀廷即聲稱，有關條例「較舊」，或會受到

人權法的「挑戰」。胡漢清昨日強調，言論自由也要顧及國家安全，而有否違法應

由法庭決定，法律學者不能自以為自己是法官，更不應誤導年輕人。他又擔心，倘

人權法凌駕現行有關國家安全的條例，香港會出現國家安全真空，有可能造成憲制

危機，輸的將會是全體香港人。

《刑事罪行條例》叛逆煽動定義
第九條
煽動意圖是指意圖：
■引起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特
區政府或中國其他地區的政府的憎恨或
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

■激起中國人民或香港居民企圖不循合
法途徑改變依法制定的事項

■引起對香港特區司法的憎恨、藐視或
激起對其離叛

■引起中國人民或香港居民的不滿或離
叛

■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
感及敵意

■煽惑他人使用暴力

■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

第十條
任何人：
■作出、企圖作出、準備作出或與任何
人串謀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

■發表煽動文字

■刊印、發佈、出售、要約出售、分
發、展示或複製煽動刊物

■輸入煽動刊物

即屬犯罪，第一次定罪可處罰款 5,000
元及監禁2年，其後再被定罪可處監禁
3年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針對公民黨及反對派中的「大狀」聲稱鼓吹「港獨」
無罪，是行使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

胡漢清昨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純粹是「言論」並
無問題，但言論加上組織就會構成煽動。根據聯合國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言論自由
並非絕對，其中一個限制正是保障國家安全。

組黨推「獨」已非「齋講」
他指出，有「港獨」分子已經組黨，更準備註冊公司

及開立戶口，又聲言要廢除香港基本法，成立「香港共
和國」，足以證明他們並非「齋講」、「玩泥沙」，而
是有實際組織及行動，此舉已構成違反《刑事罪行條
例》的叛逆罪及煽動罪。
胡漢清坦言，令人擔心的是有年輕人受部分法律學者

誤導，「（戴耀廷說）呢個法律係存在好耐，但唔應該
執行……應該將成件事講出嚟，唔到一個學者話不符合
（違法），唔好叫人『博拉』，應該同佢哋講要尊重法
治，今日唔係戴耀廷或者胡漢清做埋法官。」

他表示，自己有責任向年輕人解釋，「唔理你政治企
邊邊，都要跟返遊戲規則，香港係法治社會，法治係乜
嘢？有法必依。」他又擔心現行有關國家安全的條例，
倘在庭上被人權法「打冧」，會令香港出現國家安全真
空，有可能形成憲制危機，「如果俾（鼓吹『港獨』
的）『香港民族黨』告贏咗，香港人就輸。」

恐中央憂港變「亂華基地」
胡漢清認為，主張「港獨」的新政黨出現，會令中央
政府擔心「港獨」並非單是提倡者的個人主意，而是有
外來因素，試圖將香港變成「亂華基地」、會「搞革
命」，中央為保護國家安全或會調查事件，因為「港
獨」不只涉及港人，更是涉及內地近14億人，「嘩，你
起哄呀，你家講『獨立』呀？14億人注意你呢件事，
你估中央、特區政府唔會家考慮緊點應付香港嘅國家
安全問題？」
胡漢清強調，國務院港澳辦已經「出聲」，明言「港獨」
會危害國家安全，而特首根據香港基本法要保障國家安全，
特首應諮詢律政司司長意見，解釋有關行為是否違法。

「港獨」論壇變反對派互片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
佳）「港獨」分子動作多多，
反對派就打着「言論自由」的
旗號，有所謂「法律學者」更
出盡「吃奶之力」為他們開
脫。本身是大律師的經民聯立
法會議員梁美芬昨日指出，有
關「港獨」的討論不能是宣傳
性質，而2047年後香港的主權
也不是要討論的地方，並強調
如果不承認「一國」，就要先
放棄「一國兩制」，屆時將牽
涉所有港人的利益。
梁美芬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

出，有關「港獨」的討論要視
乎尺度，不能是宣傳性質，也
不能引導至行動上。
她舉例，當討論香港基本法

第一條、即「香港特別行政區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
部分」時，「有人問點解，有
人睇唔明，可唔可以有一個選
項叫『港獨』，呢啲都可以討
論」，但去到成立政團，提出
2047年後有「港獨」的選項，

更不斷宣揚如舉辦講座等，這
已帶有組織性質，不是因不明
白香港基本法第一條而純粹討
論。

僅社會制度可討論
她續說，香港1997年回歸祖

國時，主權根本不是具爭議的
議題。在上世紀80年代，中英
雙方就香港前途問題談判，最
多也只是在治權上爭論，但並
不涉及主權，故香港根本沒有
主權問題。如果「港獨」分子
明白「一國兩制」，就知道
2047年仍然會是「一國」，要
討論的只是香港往後是否繼續
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可以討
論，但就唔係討論主權。」
梁美芬強調，如果「港獨」

分子不承認「一國」，就要先
放棄「一國兩制」，當「一國
兩制」不在香港實行時，屆時
將不只是他們的事，香港所有
人都會受到影響，「包括喺側
邊剝花生睇戲嗰啲人。」

梁錦松：煽「獨」加劇矛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激進
「本土派」不斷鼓吹香港要「獨
立」，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昨日出席
一公開活動時表示，鼓吹及宣揚「港
獨」有機會構成觸犯法律，而「港
獨」是不可行亦不可能的，只會進一

步加深香港與內地之間的矛盾。
有記者問及如何定義「鼓吹港

獨」，梁錦松強調，香港基本法已清
楚列明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又認為
需要視乎有關人等的實際行動，及是
否公開宣傳等。

■■胡漢清指出胡漢清指出，「，「港港
獨獨」」言論加上組織就會言論加上組織就會
構成煽動構成煽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胡漢清認為胡漢清認為，「，「香港民族黨香港民族黨」」會會
令中央擔心有外來因素令中央擔心有外來因素，，試圖將香試圖將香
港變成港變成「「亂華基地亂華基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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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為爭奪支
持者及立法會議席，激進「本土派」向傳統
反對派密密開火，特別是今年9月就是立法
會選舉，雙方在不同場合的交手次數日趨增
加。「熱血公民」成員鄭松泰與民主黨副主
席羅健熙前晚出席一「港獨」論壇，鄭松泰
發炮批評傳統反對派主導的民主運動「被
動」，更露骨地形容猶如「婦女哭求施暴者
停手」，羅健熙暗批激進「本土派」忘本，
稱「沒有以前就不會有今天」。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前晚舉辦「港獨」論
壇，羅健熙、鄭松泰、「青年新政」發言人
黃俊傑及親激進「本土派」的自由撰稿人盧
斯達出席，最後演變成反對派的「武林大
會」。

鄭松泰嘲老鬼手法如求饒
雖然其理大教席隨時「凍過水」，但無損
鄭松泰為「熱狗」的「五區公投 全民制
憲」賣廣告的心情。
他聲稱，「公投」是要破除港人的既有

「教條、迷信、儀式」，包括「香港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透過在立
法會辯論就能取得共識」、「主權和治權可
以分割」等。
他更揶揄由傳統反對派主導的「民主運
動」是在「等待極權憐憫」，「明明佢剝晒
衫準備強暴你嘞，雄赳赳嘅身軀，跟着你流
兩滴眼淚，同佢講『大少你唔好強姦我』，
你覺得大少會唔會停手？佢可能更加開
心。」

羅健熙批抹煞前人努力

羅健熙反擊，暗諷鄭松泰等「離地」。他
稱，不可以在漠視現實的狀況下去討論，否
則會沒有意思。他又為傳統反對派辯護，謂
公民社會發展一直前進，現在有些東西是十
多年前做不了的， 「否定前期做乜鬼嘢
啫？前期無一堆人『跟機』，點會有家嘅
發展？唔好將啲時空調轉晒。」他又說，希
望不要以鬥爭、動員處理意見不同的問題，
而應以溝通、對話拉近彼此距離。
鄭松泰不滿羅健熙的「大愛」言論，批評

民主黨及主流反對派現在仍可堂而皇之大講
道理，又要求傳統反對派不要「阻礙」他們

做事，「唔好咁多一啲不必要嘅指控、割
席、篤魁同抹黑。」羅反駁道：「我覺得兩
方面嘅！」鄭隨即稱在旺角暴亂中，「民主
黨係第一個跳出嚟譴責示威者。」

鄭被問「獨立」條件即閃縮
不過，鄭松泰被主持問到香港有何條件

「獨立」時就迴避問題，聲言談「港獨」有
何條件是偽命題，因自己讀過政治學及社會
學多年，而並沒有學者綜合各國獨立條件撰
寫著作，「你問我生存嘅條件係乜，唔通我
答你食物、水同空氣咩？」

■鄭松泰與羅健熙昨於論壇上針鋒相對。 YouTube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反對派大肆炒作特首
梁振英幼女的行李事件。激進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黃毓
民，昨日在內務委員會上稱事件涉及「機場安全」，動
議立法會引用特權法調查事件。建制派議員批評，有關
的行李已經過嚴格的保安程序安檢始送入禁區，不存在
安全問題，反對派完全是在「政治炒作」。旅遊界代表
也指，如乘客的要求合理，航空公司職員會酌情處理，
是次事件不涉所謂「濫用特權」的問題。
黃毓民在立法會內會上動議引用特權法成立專責委員
會，調查行李事件中是否有人「濫用特權、影響地勤人
員的安排」，又稱調查有助恢復香港國際機場的國際聲
譽。各反對派議員紛紛附和。民主黨議員胡志偉稱，為
了恢復機場聲譽，立會應該成立委員會調查。公民黨議

員郭家麒則稱，不少傳媒在事件發生後到機場「放
蛇」，結果地勤均未代攜手提行李進入禁區。

黃國健：傳行李入禁區常有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在發言時指，自己就此事問過地勤
人員工會，「知道呢件事（航空公司職員代攜行李入禁
區）喺機場時有發生。（我）有問朋友試過咁情況，有
人傳行李再經安檢，絕非特事特辦，經常發生，咁都可
以炒作？」他又認為，如果反對派要通過調查「證明」
梁振英有「使用特權」，就應該找「報料人」作供「頂
證」。

姚思榮：合理要求酌情處理

旅遊界議員姚思榮也指，是次事件不存在保安問題，
而他曾就有關問題請教機場資深人士，「佢（哋）話一
般情況下，航空公司職員不會隨便幫人帶行李，但如有
合理要求，會酌情處理。百幾間航空公司無一個統一準
則點帶點唔帶。」他批評，黃毓民動議引用特權法，完
全是「純炒作，無意義」。
最後，有關動議被大比數否決。黃毓民聲稱，他會直

接去信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要求直接在立法會全體會議
上討論有關動議。
另外，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昨日在一公開場合評論事

件時指，香港市民有權對公眾人物及其家人的事情作出
適當評論，但過多的評論會對他人造成滋擾，希望港人
不應過分纏擾公眾人物的家人。

政治炒作「梁行李」反對派衰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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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毓民昨於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上動議引用特權法調查
事件，被大比數否決。 曾慶威 攝


